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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结成的利益同盟为出发点，采用博弈论方法从合谋的视 

角分析 了我国房价上涨的原因，阐述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同盟对于房价上涨 

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间的利益同盟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政绩” 

和土地财政，并会提高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水平，为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双方的获利来源于 

对于社会公众福利的篡取——推动房价升高，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这一效果会更加明显；中央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查处力度来瓦解利益同盟、割断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链条，抑制房 

价上涨；地方土地法治环境越健全，查处中央治理的效果也相对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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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2003年房地产行业被确立为中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来，中国各地区房价开始上 

涨，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了大幅 

度上涨．大量文献从房地产市场的不同角度解释了 

房价上涨的原因，比如，土地价格的升高 I2j，购房 

者收入的提高L3．4 J，自有房屋的社会属性 'o J，人口 

结构变化 ，房地产市场投机 J，等等．高房价所 

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前 

车之鉴使得中央政府开始警觉，并频繁运用各种 

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从而抑制房价过快 

上涨，但调控效果甚微．直到 2011年 1月，包括 
一 线城市在内的4O多座城市陆续实行限购政策 

后，各地不断上涨的房价才得到抑制．而从 2013年 

底开始，不少地方政府陆续“发声”，在房地产市 

场遇冷的境况下，地方经济发展承担了巨大压力． 

对于各地而言，房地产行业在地方(特别是缺乏 

核心竞争力产业 的地方)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 ，房地产投资每增长 

1O个百分点，综合贡献推动 GDP增长 1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 2000年 0l5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年 

均增长24％来计算，房地产市场投资对我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年均则达到 2．4个百分点，而这一贡 

献程度对于房地产市场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 

40％的部分地区而言，其重要作用就更不言而喻 

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发 

展利益出发，陆续退出“限购”，甚至通过当地主 

流媒体鼓励居民买房．中央政府的“稳定房地产” 

和地方政府“推动房地产”的态度截然不同．面对 

中央政府对于房价的调控，部分地方政府却对于 

房价的上涨“视若无睹”，并乐此不彼地通过土地 

转让获取土地出让及其他税费收入．地方政府作 

为中央政府的受委托方直接管理着地方，但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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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态度却存在差异，为 

此，有学者开始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进一步进行分 

析．其中，聂辉华和李翘楚l1。。从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出发，指出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合 

谋”成为了我国房价难以有效控制的罪魁祸首之 
一

，为相关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合谋”是指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联系，通过 

利益交换实现互惠．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地方政 

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并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中 

具有决定作用，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存在 

合谋的可能，并在相关领域建立利益同盟体，甚至 

引起腐败 1 ．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土地 

供给，因此往往能从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立某种 

利益上的联系而获益．特别是随着土地作为房地 

产行业基础生产要素价值的逐步体现，与之相关 

的一系列问题也涌现出来．其 中，以地方政府 

“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与各地层出不穷的土地 

违法案件最为引人注 目．由于在土地出让过程 

中，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可观的土地出让金收益， 

缓解了由分税制引发的地方财政困境，且土地出 

让金的使用可以不受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因此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睐．由此，不难解释为什 

么很多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违法行为采 

取默许乃至纵容的态度．而这种默许、甚至是参 

与则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建立了某种经济 

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形成了利益同盟，并在其 

中涉及到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一般而言，腐败 

被解释为 “利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去获得私人收 

益” ．而在中国，腐败特指“官员或党员的各种 

不法行为”H ．按照周黎安和陶婧 所提出的 

广义腐败的逻辑，地方政府参与腐败有两种动机， 
一 是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二 

是获取政治利益，即利用权力在政绩考核和政治 

晋升上获得优势．在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一 

方面垄断了土地使用的审批权，房地产企业想要 

获得土地，需要向政府官员寻租；另一方面，各级 

地方政府都肩负着发展本地经济的重任，面对中 

央的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存在经营土地获取资金 

支持以取得政绩的冲动． 

聂辉华和李翘楚 。。以及胡育蓉  ̈将政企之 

间合谋和腐败作为房价上涨的原因，为相关研究 

提供了新的论据．那么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 

间为什么会建立利益同盟甚至衍生出众多腐败行 

为呢?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同 

时，在聂辉华和李翘楚 。̈。的博弈分析中，地方政 

府的最优决策是鼓励房地产企业发展，并推动土 

地升值带来土地财政收入等等，但是并没有解释 

这与房价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 

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都没有涉及到 

房价，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利益是从 

何处篡取的?又为什么会影响到房价呢?此外， 

相关的研究中都未曾涉及到房地产企业在“利益 

同盟”中的作用，以及为何企业愿意甘冒风险参 

与利益同盟，而这些都是从“合谋”角度探索房地 

产问题的关键之一．基于此，以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结成的利益同盟为研究起点，分析利益同 

盟的利益来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对于房价的 

影响．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 

博弈模型发现，“政企合谋”捆绑了地方政府和房 

地业之间的利益，并形成了利益同盟，而相互间的 

利益输送则成为双方的纽带．二是，分析了在“锦 

标赛制度”的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 

业的行为对于房价的影响程度和机理，并实证分 

析了利益同盟对于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各自收 

益的影响．相对于已有文献，分析了利益同盟形 

成的原因，并首次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利益同盟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各自收益的影响，还 

进一步分析了利益同盟对于房价的影响以及中央 

政府加强查处土地领域腐败对于房价可能带来的 

影响． 

1 理论解释一 利益同盟为何会出现 

Bardhan和 Mookhe~eel16]的研究表明，相对 

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与当地企业 

形成利益同盟．聂辉华和李金波L1 也系统分析 

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同盟的体制原因．在 

此基础上，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的行 

为进行博弈分析，探讨利益同盟现象出现的原因． 

1．1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的行为分析 

1．1．1 基本假设 

考虑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 

地产企业”所组成的博弈模型．其中，“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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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房地产企业”是博弈的一方，他们可采取 

的行为为“结成利益同盟”和“不结成利益同盟”； 

“中央政府”为博弈的另一方，可采取 的行为为 

“治理”和“不治理”． 

房地产企业是各博弈主体的利益创造者，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自身提供收益．假设房 

地产企业的收人为 ，成本为 C，那么房地产企业 

的销售利润为 W—C．房地产企业所面临的税率 

为t，则其向政府的纳税额为 (W—C)×t．鉴于我 

国目前所执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制度，假设 

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 为 A： 

(1-A)，那么 中央政府所得 到的税收收入为 

A( 一C)×t，地方政府 的税收收入为 (1一 

A)(W—C)×t．房地产行业作为目前地方经济 

发展的重要行业之一，对于地方经济 的发展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需要依靠房地 

产企业的投资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因此记 

g 表示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此外，地方政府除了能从房地产企业那里获得 

直接的税收，还会获得促进就业、推动上下游产 

业发展、土地出让金支持等一系列好处．用 EB 

表示除了直接税收和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之 

外的带给地方的社会化效益．各地区g却 的加 

总，即 GDP，最终表现为房地产行业对于全国经 

济的推动作用．假设，EB和 g 作为地方性收 

益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收益上，GDP则体现在中 

央政府的收益上． 

房地产企业在经营中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 

不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同盟，这时房地产企业的 

经营收益为 ，综合成本为 C ；二是与地方政府 

结成利益同盟，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此时房地产企 

业的经营收益为 ，综合成本为 C =C +c：：， 

其中 C： 为房地产企业向地方政府的直接利益输 

送 ，这一部分利益被地方政府所获得，这里面不但 

包含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集体”所获得的利益， 

还包括了部分政府官员所获得的灰色利益(如行 

贿等)；C：：为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输 

送后，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其他的成本．若房 

地产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与地方政府结成 

利益同盟的行为会带来收益的提高，即 一C 

< 一C ．此外，假设如果房地产企业选择与地 

方政府结成利益同盟，其会以概率 P增加社会成 

本 C ，这一成本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房地产企业和地 

方政府间的利益同盟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拉 

动地方 g咖并最终反映在 GDP上；另一方面房地 

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同盟会带来额外的社 

会成本 C ．如果中央政府考虑到社会成本增加所 

带来的潜在危害，对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间的 

利益同盟关系进行治理，那么需要投人治理成本 

C ．假设中央政府治理过程中检查出存在利益同 

盟的概率为y， =厂(C ，X)，其中 为法制环 

境、查处方式等其他影响 的因素；显然，随着投 

入成本 C 的增加，查出问题的概率 y也会增加． 

同时，一旦中央政府查出问题，会对地方政府和房 

地产企业进行相应的治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 

业各自的处罚成本分别为 F舾和F 。． 

1．1．2 行为的确定 

若中央政府不进行治理，当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间不存在利益同盟时，房地产企业的收益 

为 ％ =(1一t)( 一C )，地方政府的收益为 

= (1一A)( 一C )t+EB +g ；当地 

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存在利益同盟时，房地产 

企业的收益为 U C =(1一t)( 一C )，地方政府 

的收益为 

c=(1一A)( 一 )t+C +EB +g咖 ． 

由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的利益同盟会 

给地方政府带来好处，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 

假设 EB <EB ，g <g ． 

如果中央政府进行治理，那么当地方政府和 

房地产企业间不存在利益同盟时，房地产企业的 

收益为 =(1一 )( 一C )，地方政府的收 

益为 

= (1一A)( 一C )t+EB +g却 

而当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存在利益同盟 

时，房地产企业的收益为 

= (1一t)( 一C )一yF舾 

地方政府的收益为 

G=(1一A)( 一C。)·t+C22+ 

EB +g 一TFLG 

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 

企业间不存在利益同盟，中央政府采取治理措施 

时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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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C )t+GDP 一CR 

不采取治理措施时的收益为 

Vc％ =A( 一C )t+GDP 

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存在利益同盟，中央 

政府进行治理时的收益为 

=A( 一C )t+GDP。一C 

不进行治理时的收益为 

G=A( 一C )t+GDP 一pCs 

由于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且考虑到 GDP是 g咖 的加总，所以假设 

GDP < GDP ．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所组成的收益矩阵如表 1所示．表 1结果表明， 

若 C >pC ，即如果中央政府进行治理所引起的 

“损失”成本大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结成利 

益同盟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中央政府可能会对 

此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则会通过利益同盟获取更高的收益．尽管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同盟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负面社会影响，但房地产业发展所引致出的 

对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经济的促进作用等也会 

“引导”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整体考量．毕 

竟，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 

保持在 15％以上，一直高于 GDP增速；房地产的 

产业链涉及上下游数十个行业，其对经济的重要 

意义则是不言而喻． 
表1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收益矩阵 

Table 1 1 The income matrix of“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and“real estate enterprise’’ 

中央政府行为 

治理 不治理 

地方 存在 [A(Wc—C )t+GDP。一CR， [A(Wc～C )t+GDP 一pCs， 

政府 利益 (1一A)( 一C )t+C22+EB g却 一yF G， (1一A)(Wc—C )t+C22+EB +gdp ， 

和房 同盟 (1一t)(Wc—C )一 FRE] (1一t)( 一C )] 

地产 
企业 不存 [A( 

一 C )t+GDP 一C ， [A( 一C )t+GDP ， 
的行 在利 

益同 (1一A)( 一C )t+EB +g咖 ， (1一A)( 一C )t+EB“。 g P“。， 

为 (1
一 t)( 一C )] (1一t)( 一C )] 盟 

但是，随着利益同盟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扩 

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不断加大．当出现 C ≤ 

pC 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 

的利益同盟则不再熟视无睹，将采取治理措施． 

这些措施将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 

利益同盟的稳定性，从而减少利益同盟给社会所 

带来的负面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而言，面对中央 

政府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利益同盟也并非一定会 

瓦解，表 1表明当 

(1一A)[( 一C )一(W 一C )]t+c22+ 

(EB 一EB )+(g 。一g )一 G>0 

且 (1一t)[( 一C )一( 一c )]一 F船 >0 

时，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何种决策，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都会选择建立利益同盟，以获取更多收益． 

但当两个不等式无法同时成立时，利益同盟则会 

瓦解．从两个不等式的成立条件来看，利益同盟 

成立的前提不但与 c2：、(EB 一EB )和[( 一 

C )一( 一C )](g咖 一g咖 )等有关，还与T、 

F舾和 F 。等有关．其中 c ：、[( -C )一( 一 

C )]、(EB 一EB )和( 一g )体现了利益 

同盟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诱惑”；而 

F舳和F 则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惩罚”力度．当其 

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房地产企业在利益交换中实 

现的收益差额 [( 一C )一( 一C )]变小， 

企业加入利益同盟的意愿降低，同盟则会瓦解；如 

果地方政府或个人从利益同盟中的获益 C 、地 

方经济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依赖程度(EB。一EB ) 

和(g 一g )都减少，地方政府进入利益同盟 

的意愿也会降低．同时，中央政府的处罚力度也 

会对利益同盟的瓦解起到重要影响．一方面，如 

果中央政府的治理力度较大，则检查出问题的概 

率 变大，从而有利于利益同盟的瓦解；另一方 

面，如果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所遭受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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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和F 。变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会重新评 

估参与利益同盟的收益，当处罚非常大时则同盟 

会瓦解． 

综上所述，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当中央政府认 

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同盟所带来 

的社会危害过大时，则会进行控制并治理，其治理 

手段则是通过加大监察力度，提高检查出问题的 

概率 ，并加大对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处罚 

力度 F肌和F 提高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建立 

利益同盟的成本 ，从而实现治理目的．而对于地 

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而言，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 

治理措施，则它们会通过建立利益同盟提高各 自 

的收益，分别体现在 c 、[( 一c。)一( 一 

C )]、(EB 一EB )和(g 一g却 )．而当中央 

政府采取治理措施时，由于建立利益同盟会面临 

潜在的处罚，因此他们会根据处罚的成本 FR 

和 F 。重新评估其行为后果．由此可见，当地方政 

府和房地产企业所遭受的处罚概率和成本较小 

时，他们会倾向于建立利益同盟，并使双方都受 

益．而利益同盟的瓦解，一方面取决于中央政府 

治理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力度，若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被查处的成本提高，会对地方政府和房地 

产企业起到“威慑”作用，改变其行为方式；另一 

方面还取决于地方经济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依赖程 

度，显然(EB 一EB )和(g 一g )过高会引 

起地方经济被房地产业绑架，迫使地方政府不得 

不与房地产企业组成利益同盟． 

1．2 理论假说的提出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利益同盟中，它可以通 

过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市政规划 

信息以及税收优惠等实现对房地产企业的利益输 

送 ，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营业收入．而作为一个“理 

性”的地方政府，它对于利益同盟的利益输送必 

须要换得相应的“政绩”以及必要的资金支持．对 

于地方政府而言，其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结成利益 

同盟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地方的房地产业，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对于各地而言，房地产对于保持 

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房 

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还会引致出地方土地市场的繁 

荣，从而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特 

别是在“锦标赛制度”的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可 

以利用土地这一垄断资源供给以获得更多的政治 

收益．而且由于土地收入作为预算外收入可以逃 

避地方人大的监督，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笔资金 

大力开展政绩工程，从而获取政治资本．前文的 

博弈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财政的支持 

和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成为地方政府是否参 

与利益同盟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提出以下两 

个经验性假设 

H1 利益同盟的建立有利于地方政府体现 

其“政绩”．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之间建立利 

益同盟，有利于地方政府在短期内保持地方经济 

快速发展，从而突出其良好的“政绩”． 

I-I2 利益同盟的建立有利于地方政府获得 

更大的土地财政支持．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 

之间建立利益同盟，会使地方政府所获得的土地 

财政收入更高． 

而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在为地方政府提供 

“政绩”和土地收入的同时，所投入的成本也在不 

断增加．要保证利益同盟的持续性，房地产企业 

也必须要从地方政府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 

的形式可以是有形的，如税收减免、配套设施建 

设、市政规划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媒体宣传、掩 

盖负面报道、引导市场预期等．但是对于房地产 

企业而言，这些“好处”最终会体现在其营业利润 

上来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I-I3 利益同盟的建立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经 

营利润的提高． 

显然，在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结成的利益 

同盟中，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那么这些“好 

处”从何而来呢?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提 

及．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市场上大量的购房者成 

为了最终的利益受损者，而房价则成为利益撺掇 

的渠道．其中，前者承担了房价高企的社会风险 

和经济风险；而后者则承担了房价高企的福利损 

失．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利益同盟的建立会导致房价的上涨． 

当中央政府意识到要承担房价过高所带来的 

社会风险时，便会通过采取收紧信贷、加息、增大 

土地和住房供应、提高首付、增加税收、加快保障 

安居工程建设以及加强市场监管等多种调控手段 

调控房价．但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 

当中央政府的政策触碰到利益同盟的利益时，地 

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会通过游说商业银行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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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付款方式、减少住房供给、拖延安居房建设等 

方式保护各自利益．在调控无效的情况下，中央政 

府只能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来调控房价， 

2011年 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国8条)，通过强制性的限购手段抑制房价过 

快上涨．由于“新国8条”较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 

策明确了限购范围、限购对象、限购区域范围以及 

限购套数等，因而产生了调控效果[1 -20]．即便如 

此，采取限购的地方政府也纷纷以经济下滑严重、 

财政收入紧张为由要求取消限购．由此可见，中央 

政府单纯地进行调控是难以控制房价的，必须要 

从源头上打破这种利益同盟，通过查处地方政府 

和房地产企业之间的腐败行为，切断地方政府和 

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结合前文的分析，提 

出以下经验性假设 

I-IS 中央政府加大土地市场领域的腐败查 

处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房价的上涨． 

2 模型与数据 

2．1 变量选择 

2．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主要研究对象为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所结 

成的利益同盟对双方利益的影响，以及其对于房 

价的影响．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地方政府从 

利益同盟中的获益、房地产企业从利益同盟中的 

获益以及房价． 

1)地方政府从利益同盟中的获益．通过两个 

层面的指标来衡量，一是土地财政的直接经济收 

益，即“(土地出让收入 +各项税收)／当年一般财 

政收入”，这反映了地方政府从利益同盟中所获 

得的直接经济收益程度；二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即“本年度地方经济增速”，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体现 

了当地经济的“繁荣”程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政绩”． 

2)房地产开发企业从利益同盟中的获益．该 

指标主要体现在其“经营利润”上，使用本省房地 

产企业经营利润来衡量． 

3)房价．通过选取各省样本期内的平均房价 

进行度量． 

2．1．2 解释变量的选取 

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在利益 

输送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违法行为，因此结合聂辉 

华和李翘楚_】。。的研究思路，还采用土地违法涉案 

面积中的“违法批地、低价转让、其他”三类和房 

地产企业相关性最大的指标的滞后 1期作为利益 

同盟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针对假 

设 H5中对于中央政府治理力度的分析，选取“当 

年立案的其他类土地违法案件中非耕地涉案件数 

量／当年发现的其他类土地违法案件中非耕地涉 

案件数量”这一指标来进行度量．该指标越高，意 

味着查处土地违法的力度越大． 

2．1．3 其他控制 变量的选取 

1)法制环境．鉴于中央政府的查处行为可能 

会受到法制环境的影响，使用“当年土地违法案 

件结案数／当年土地违法案件立案数”来表示土 

地法制环境，并且认为土地违法案件的结案率越 

高，越能体现 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 

环境． 

2)人口因素．大量文献表明，长期而言区域 

的人口数量决定住房的最终需求，因此，要对各地 

区的人口净流人量加以控制，这里选取各省人 口 

增量来表示． 

3)地区经济差异．鉴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本身可能对于房价存在影响，这里采用各地 

区城镇化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加以控制． 

4)房地产金融．在房地产市场中银行信贷对 

于房地产行业投资开发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使用 

房地产企业信贷指标作为各地区房地产金融的代 

理指标． 

5)市场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 

房地产市场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引入“当年商品 

住宅销售面 当年商品住宅待售面积”来体现 

地区的住房市场状况．该比例越高表明当地的住 

房市场越好，市场需求越旺盛． 

此外，为了进一步体现所存在的区域差异，进 
一 步引入区域虚拟变量 ，D=l代表该地区属于 

东部地区；D=0代表该地区属于中西部地区．各 

变量含义如表 2所示．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可获得 

性，样本范围是除西藏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 

政单位，所选数据的样本时间为2O04年—2014年， 

土地出让金数据和土地违法数据来自《中国国土 

资源年鉴》(各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和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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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相关变量定义表 

Tab1e 2 rhe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含义 计算方式 量纲 

被解释变量 

govl 政府获益 本年度地区经济增速 ％ 

gov2 政府获益 (土地出让收入 +各项税收)／当年一般财政收入 比值 

房地产企业获益 房地产企业经营利润 力兀 

p 房价 商品房住宅销售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解释变量 

当年本省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财政决算支出 比值 利益同
盟程度 前

一 年(违法批地 +低价转让+其他)涉案土地面积 公顷 

当年立案的其他类土地违法案件中非耕地涉案件数量／当年发现的其 
“，；oDr 中央政府治理力度 比值 他类土地违法案件中非耕地涉案件数量 

控制变量 

law 土地法制环境 当年土地违法案件结案数／当年土地违法案件立案数 比值 

pd 人口因素 行政区域新增城镇人口数量 万人 

cZ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比重 ％ 

—— 和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兀 

销售面积 当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ratio 房地产市场供求状况 当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当年商品住待售面积 比值 

矿 房地产金融 当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金额 力兀 

D 地区虚拟变量 D=1代表该地区属于东部地区 

注：1、房地产各项税收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东部地区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 

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共计 11个省市区． 

2．2 模型的建立 在表 3中，模型 1～模型 4的政府收益选用 

基于前文的分析，分别构建如下的面板数据 

模型作为基础模型 

In P 
，

￡ = 0 + lcot 
． 

+aCV + 
，f (1) 

gov =卢0+ 1cor + c + ：． (2) 

con c．1 X0+ 1COt" ． +xCV+ ：． (3) 

In P 
．
t = o+ y1lZr$cor 

．f +TCV+ t (4) 

其中 cor、gov、com和 uncor分别表示腐败、政府收 

益、房地产企业收益和腐败查处力度，在回归过程 

中则从表 1中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CV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地方政府会从利益同盟中获益吗? 

假设在利益同盟中，由于地方政府可以获得 

大量的“政治”利益，从而会参与利益同盟的建 

立．为了验证提出的假说，以式(2)为基础进行回 

归，所得结果如表 3所示． 

的是 gov1，用来反映地方政府在利益同盟中所获 

得的“政绩”；模型5一模型 8中的政府收益则采 

用gov2，用来体现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收益．其 

中模型 1、模型2、模型5和模型6中，利益同盟的 

代理变量采用的是“当年本省土地出让金收入／ 

地方财政决算支出”；模型 3、模型 4、模型 7和模 

型8中，利益同盟的代理变量采用的是“前一年 

(违法批地 +低价转让 +其他)涉案土地面积”的 

对数值．模型 1一模型4的结果表明，利益同盟有 

助于地方政府提高地方繁荣程度、增加地方政府 

的“政绩”，且在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所得结 

果依然稳健，从而验证了经验假说 H1．模型5一 

模型8中，利益同盟的建立会显著提高政府所获 

得的经济收益，即使加入不同控制变量后，这一结 

果依然稳健，从而H2的结论得以验证．控制变量 

中，人口因素对于地方政府的收益影响并不明显， 

但城镇化水平则对地方政府的收益有较大的正向 

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水平较高会有利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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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In g咖 的回 

归系数为负，一方面是因为样本期内地区经济较 

为发达的地区本身经济增速相对较缓慢(比如广 

东、山东等省份)，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经济增 

模型4中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二是在经济较为 

发达、人均 GDP较高的省份，由于公共财政收入 

规模较大，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金较多，对于土地 

财政收入的依赖程度可能本身也并不强烈，因此 

速较快(如，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因此模型 1一 模型5一模型8中其回归系数为负． 

表3 利益同盟对于地方政府收益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0f community of interests on【he locM government’S interest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变量 

政府收益为govl 政府收益为gov2 

3．635⋯  1．856“ 0．851 0．425 1．475⋯  1．054 0．236 0．129 

(0．000) (0．031) (0．088) (O．082) (0．000) (0．042) (0．048) (0．067 1) 

一 0．O91 一1．087 一0．103 一0．028 

In g和 
(0．079) (0．075) (0．092) (0．096) 

0．534 O．135 0．548 0．101 

ln pd 
(0．078) (0．238) (0．371) (0．479) 

0．065 0．Ol9¨ 0．098 0．O23 
cZ 

(0．213) (0．043) (0．0l8) (0．049 7) 

4．975⋯  一3．907⋯  1．324 一0．609 0．176⋯  0．46 0．265 0．542 

常数 
(0．000) (0．348) (0．085) (0．147) (0．000) (0．072) (0．089 0) (0．139) 

样本数量 330 330 300 3oo 330 330 30o 300 

R-sq O．291 0．651 O．812 0．758 0．754 0．689 0．638 0．746 

注：括号内为回归结果的伴随概率P值，⋯ ”、⋯⋯ 、⋯⋯ ’分别表不在 1O％、5％和 1％的显著水平 F显著．根据已有文献的处理 

方法以及 Hausman检验结果，若无特殊说明，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部分模型中样本数量少一期，源于度量“利益同盟程 

度”时，采用的是“前一年(违法批地 +低价转让 +其他)涉案土地面积”这一度量方式，由于采用了滞后一期的数据，所以整体 

上该指标少了最初一期的样本．下同． 

3．2 利益同盟能够为房地产企业带来收益吗? 扶持和规划便利以及引导市场预期、刺激房地 

房地产企业在利益同盟中作为利益的输送 产市场需求等方式来“回报”房地产企业，甚至 

者为地方政府输送了利益，那么房地产企业只 直接利用行政方式(买房入户或者减免契税等) 

有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才会保障利益同盟 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同时，从表 4回归结果 

不会瓦解．为了验证提出的假说，以式(3)为基 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地方政府 

础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 4所示．表 4中模型 还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 、刺激市场需求来 

9～模型 l0与模型 1i～模型 l2采用不同的利 增加房地产企业的销售规模 ，以达到利益输送 

益同盟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利益同盟的存在会 的目的．此外 ，房地产企业同地方政府也存在一 

使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收入明显提高．在模型 10 致的利益，模型 10和模型 12中，In gdp的系数 

和模型 12中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这种正向 显著为正说明，地方经济 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 

影响结果依然稳健．这表明，尽管房地产企业在 房地产企业的销售规模．而结合前文的分析以 

与地方政府建立利益 同盟时付 出了一定的成 及聂辉华和李金波l1 J、聂辉华和蒋敏杰 以及 

本，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是也从房地产市场 周黎安 等研究可知，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 

中获得了“好处”，增加了营业利润．一般而言， 同样是地方政府参与利益 同盟的 目的之一 ，因 

在利益同盟 中，地方政府更多是通过各种政策 此就这一点而言，双方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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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利益同盟对于房地产企业收益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of interests on the real estate enterprises’interests 

变量 模型9 模型 1O 模型 11 模型 l2 

2．533⋯  O．135 0．329 O．189 

(0．000) (0．089) (0．074) (0．091) 

0．006 0．003 
c2 

(0．102) (0．093) 

1．078⋯  1．458” 
In gdp 

(0．000) (0．065) 

0．390⋯  0．461⋯  
ln 5s 

(0．000) (0．000) 

14．12⋯  1．67l⋯  9．442 O．982 

常数 
(0．000) (0．000) (0．044) (0．156) 

样本数量 330 330 300 300 

R—sq 0．250 O．931 0．641 0．897 

3．3 利益同盟推动了房价上涨吗? 

根据前文的分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通 

过建立利益同盟，都从中获取了收益，而这些收益 

最终来自于中央政府和购房者利益的损害，其体 

现形式便是中央政府承担了高房价所引起的资源 

配置扭曲和低效率以及相应的社会风险，而购房 

者则承担了高房价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了进一 

步验证假说 H4，通过回归方程式(1)，所得结果 

如表 5所示．模型 l3和模型 15的结果表明，利 

益同盟的存在对房价上涨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在 

模型 14和模型 l6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这一结果 

依然显著，假说 H4得以验证．从前文的分析中可 

以发现，利益同盟会推动土地价格的提高，而这在 

我国部分城市(比如鄂尔多斯等资源型城市)成 

为推高房价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与此同时，利益同 

盟所引起的地区经济的短期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 

行业本身对于地区就业、上下游产业发展等也会 

从需求端促进房价的提升．鉴于我国幅员辽阔， 

表S 利益同盟对于房价的影响 

Table 5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of interests on the housing price 

变量 模型 l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1．123⋯  0．485’ 0．278 0．264’ 

(0．000) (0．043) (0．080) (0．071) 

0．064⋯  0．127 

1n pd 

(0．009) (0．058) 

0．149 0．093 
cf 

(0．021) (0．040) 

0．627⋯  0．402 
In gdp 

(0．001) (0．023) 

O．217 O．183 
rⅡ￡Io 

(0．094) (0．086) 

0．107 0．084 

1n矿 
(0．083) (0．102) 

一 0．1gl 一0．089 
D ×cor 

(0．064) (0．086) 

6．984⋯  6．343 7．072⋯  7．438 

常数 
(0．000) (0．074) (0．000) (0．356) 

样本数量 330 330 300 300 

R—sq 0．128 0．678 0．365 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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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差异较大，房价变化 

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也有较大差异 ，因此在模型 

14和模型 16中引入 D XCOr来分析利益同盟对于 

房价影响的区域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在西部地 

区，利益同盟程度对于房价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 

显，以模型 14为例，西部地区利益同盟程度提高 

1个单位会使得房价增长 0．485％；而在东部地 

区，仅引起房价上涨0．344％．这表明，相对于我 

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之 

间的利益同盟会使房价增长得更快．此外，还控 

制了人口因素、城镇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房地产金融因素和市场供需结构等其他控制变 

量，这些因素对于地区房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 

作用，这与以往文献的结论基本相一致． 

4 进一步讨论——加强腐败查处力 

度能抑制房价上涨吗?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组 

成的利益同盟以及其中的腐败行为会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推高房价来获取利益，并损害了中央政府 

和购房者的利益．通过图 1可知，当地方政府和 

房地产企业组成的利益同盟较为牢固时，对于中 

央政府对房地产企业限制性的调控手段，地方政 

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其他优惠来给予弥补，比如地 

方政府会放松对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的监管、对 

企业的“阴阳合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等；另 
一 方面，还会利用地方舆论来引导购房者的预期， 

促进购房者的需求，从而保障房地产商的利益． 

图 1 地方政府与房地严企 业利益输送关 系图 

Fig．1 Benefit delivery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从图 1中可以看出，要打破利益同盟，必须 够有效抑制房价上涨．模型 18中加入不同的控 

要割裂其中的利益链条，只有 中央政府大力查 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即随着腐败查处力 

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的利益同盟 ，从根 度的加强，房价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而验证 

本上转变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行为选择， 了经验性假设 H5．模型 l9中，引入了中央政府 

有效杜绝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腐败行 治理力度和土地法制环境变量的交乘项 uncor× 

为，才能瓦解他们所形成的利益同盟．基于此， law，用来检验土地法制环境差异的影响效果．一 

以回归方程(4)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 般而言，law越大，表示法制环境越健全．从模型 

如表 6所示． 19的回归结果看，uncor×law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 6中，模型 17的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加大 说明法制环境越健全，中央政府的治理工作对于 

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间的利益同盟的查处能 房价的调控作用也就越明显．当在土地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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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即law=0时，由于uncoF的回 

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中央政府的治理工作对于抑 

制房价上涨是无效的．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在进 

行治理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领域的 

法治环境建设，提供更为有效的土地监督制度，真 

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积极查处腐败 

行为的同时，加大腐败的惩罚力度，增加地方政府 

盟的建立．进一步，引入地区虚拟变量 来分析 

中央政府治理效果的区域性差异．从模型 20的 

结果来看，中央政府治理程度对于房价的影响为 

(一0．261)X law+0．097 4×D×law．这表明， 

当法制环境一定时，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央政 

府的治理工作在中西部地区对于房价的抑制效果 

会更好，而且这种房价抑制效果会随着法制环境 

和房地产企业的腐败成本，从源头上杜绝利益同 的完善而更加明显． 

表6 中央政府治理力度对于房价的影响 

Table 6 The effect of central government govemance on housing price 

变量 模型 17 模型 l8 模型19 模型2O 

— O．231¨ 一0．132 0．064 0．051 

“， r 

(0．037) (0．055) (0．196) (O．203) 

0．128 0．097 0．102 
ln 

(O．006) (0．051) (0．041) 

O．117 0．126 0．105 

c 

(0．083) (0．074) (0．087) 

0．496 0．502⋯  0．483 
In gdp 

(0．061) (0．008) (0．028) 

0．674 0．586 0．312⋯  

ratto 

(0．063) (0．053) (0．004) 

0．094 0．083 0．104 

ln矿 (
0．091) (0．201) (0．114) 

2．129 1．986 1．632 
law 

(0．031) (0．045) (0．068) 

一 0．378 一O．261¨ 
lzncol"×law 

(0．041) (0．047) 

0．097 4 
D ×law ×uncor 

(0．031) 

7．649 5．864 6．747 6．980 
常数 

(0．047) (0．065) (0．057) (0．086) 

样本数量 330 330 330 330 

R—sq 0．345 0．396 0．225 0．278 

5 结束语 

利用博弈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结成的利益同盟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了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从利益同盟中所获得的收 

益，并从利益同盟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房价高企的 

原因．研究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 

建立利益同盟可以通过提高地方经济增速来体现 

地方政府的“政绩”，并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 

政收入规模，为地方政府开展各项“政绩工程”提 

供经济资助；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建 

立利益同盟可以通过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优 

惠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托市等来提高其经营收 

益．双方的获利均来源于对于社会公众福利的篡 

取——推动房价升高，即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 

的利益同盟对房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 

作用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会更加明显．然而，中 

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治理力度来瓦解利益同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的上涨；在这一过程 

中地方的土地法治环境越健全，中央政府治理的 

效果也相对越好，而且这一治理效果在西部地区 

也会更加明显． 

从利益同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政企之间利益 

输送行为对于我国房价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聂 

辉华和李翘楚【7|所提出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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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国高房价原因的分析框架．不但揭示了地方 

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在利益同盟中的利息输送途 

径，还提出了中央政府可以尝试通过在土地及房 

地产领域的反腐败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的观 

点．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面对地方政府和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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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ver—increasing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al estate developers with Game Theor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lusion could increase the fiscal revenue of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land sales dramatically． 

In the meantime，it help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raise their operating profits．The benefits of the collusion 

mainly come from social welfare losses of housing consumers，which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penalties to cut off the collus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real estate developers．Further，the legal system of local land use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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